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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晶晶

今年，“Ta”如约而至。
从 1999 年 12 月 6 日开始，每

逢11月底或12月初，宁波慈善总
会都会收到“顺其自然”的善心捐
款，从最初的一笔5万元，一路涨
到今年的105万元。

22 年来，“顺其自然”始终是
谜一样的存在。除了第一次捐款
时留下一张字条，写明“好事不
说，坏事不做，顺其自然”以外，

“Ta”从未吐露过行善的原因。
每次捐款，“Ta”都从“顺其自

然”4个字中随机选择2个字作为
捐款人名。为了“深藏功与名”，
邮寄汇款单时，“Ta”特意将每张

金额都限定在 9999元以下，落款
地址也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地
方。算起来，22 年的累计捐款金
额也达到1363万元。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从这点来
看，“顺其自然”做到了。更为难
能可贵的，是“Ta”做好事不留名
的淡然。

无论是 20 多年前的 5 万元，
还是今年“豪捐”百万，如此大手
笔的捐赠，都说明“顺其自然”的
生活境况不错。有人分析道，上
世纪90年代人均月工资不过300
元左右，“Ta”能拿出这么多财富
做慈善，肯定不是一般的工薪阶
层。还有人结合宁波民营经济发

达的特点，认为“Ta”可能是早年
间的下海经商人员，甚至还有人
像福尔摩斯附体，推导出“Ta”的
年龄可能在75岁左右。

在“顺其自然”刚出现的那几
年，宁波慈善总会曾在报纸上刊
文，希望寻找到“Ta”。历年来，因
捐赠善款，慈善机构给“Ta”颁发
的奖状、奖杯，也都静静地摆放在
书柜里，至今无人认领。

坦白讲，在大数据时代，想
要查出“Ta”姓甚名谁、家住何
方、年龄几何，一点都不难。但
行善本就是无私的奉献，更是不
需要理由的存在，故而也没必要
打破砂锅问到底。尊重“顺其自
然”隐名行善的初衷，也是呵护

爱的存在。确保每一分善款都
花到刀刃上，才是对捐赠者最好
的回报。

“Ta”曾表达过，希望将善款
用于助学、教育方向。这些年来，

“顺其自然”每年秋末冬初寄来的
暖意，都被宁波慈善总会用于捐
资助学，每一笔开支都记录得清
清楚楚。

有人行善，就愿像“顺其自
然”一样低调，喜欢做好事不留
名，让善心如涓涓细流滋润他
人。对我们来说，与其拿显微
镜挖掘行善者是谁，不如从自
己做起，用真心回馈社会，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最需要的
人。

22年隐名捐款上千万元，呵护这份“顺其自然”的爱

□子枫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
河南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被
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
被索赔 3 万至 5 万元，要想继
续使用“潼关肉夹馍”这个商
标，需缴纳99800元。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维
权风波刚刚止息，“潼关肉夹
馍协会”就掀起了舆论风浪，
而且比逍遥镇那个协会牛多
了，竟将 200 多家小吃店、快
餐公司诉至法院，诉讼地涉及
全国18个省份。

从已有的信息看，“潼关
肉夹馍协会”所谓的维权，更
像是“碰瓷”，因为该协会注册
的“潼关肉夹馍”商标属于方
便食品的分类，并不适用于餐
饮。而且，被告的商户名，也
没有使用“潼关肉夹馍协会”
的商标图案，只是店名和产品
名称中有“潼关肉夹馍”字样，
与侵权风马牛不相及。

商标名称与商标是两个
概念，“潼关肉夹馍协会”可以
有自己的商标，但这不代表它
占有“潼关肉夹馍”这个名称，
可以垄断全中国“潼关肉夹
馍”的经营。福建沙县小吃同

业公会也注册了“沙县小吃”
集体商标，但公会没有也不可
能把会员单位之外的沙县小
吃店全部告上法庭，告了也很
难赢。

为什么明知赢的可能性
很低，“潼关肉夹馍协会”还要
给那些肉夹馍商户发出气势
汹汹的律师函，滥诉一气呢？
恐怕更多是欺骗和恫吓。

对方来势汹汹，有些不太
懂法律或不愿打官司的商户，
就可能选择妥协，全国那么多
潼关肉夹馍商户，哪怕有 1%
的经营者赔钱认栽，都将是一
大笔钱。

有意思的是，此事被曝光
后，“潼关肉夹馍协会”把锅甩
给律师，称是“律师全权代理
的，我们也不清楚”。这样的
解释显然是糊弄舆论。没有
协会的授权，律师怎能拿到代
理权？

不过，该协会的这一表
态，似乎也让维权背后的利益
链隐约现形——一个注册资
金只有5万元的“潼关肉夹馍
协会”，是不可能有财力和精
力去发起几百场诉讼的。所
谓维权，很有可能是协会和律
师事务所的共谋。

“潼关肉夹馍协会”岂能“碰瓷维权”

文┃覃星星 雷嘉兴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医保
公共服务水平，全国各地大力推
广医保电子凭证。一些不法分子
却借机动起歪脑筋，以“推广医保
电子凭证”为幌子，在农村进行非
法“村推”，获取群众身份证号、手
机号等重要个人信息，进而恶意
注册各类“网络黑号”并贩卖牟
利。对这类不法行为，需及时打
击，铲除其生存空间。

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能产
生经济利益。许多农村中老年人

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子女不常在
身边，对新骗局、新诈骗手段等防
范意识较低。加之他们的手机号
等重要个人信息多数未注册各类
网络账号，是不法分子眼中的“香
饽饽”。

不法分子策划的骗局，往往
让群众难辨真伪。在偏远农村，
不法分子带着自制的假工作证
件、医保局文件通知等进行“村
推”。非法“村推”人员大多将办
事场所设在村委会办公楼，部分
不明真相的村干部还会热心帮忙
介绍和组织人员，迷惑性较强。

这种有组织的非法“村推”活
动是“网络黑号”的重要来源，犯
罪分子利用这些账号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干扰公安机关的案件侦
办，也使受害村民无形中承担了
违法犯罪的风险，会在受害村民
中引起恐慌。

面对非法“村推”新骗局，公
安、医保等部门要与互联网企业
加强沟通，建立健全打击整治联
动机制，在清查恶意注册账号、查
清犯罪关联信息时形成合力，及
时制止侵害群众信息安全的行
为。

相关互联网企业要切实履
行平台责任，优化管理流程，严
格审核机制，持续加大对违规行
为的打击力度，对恶意注册的

“网络黑号”应及时进行冻结或
注销，不给非法“村推”和“网络
黑号”留下生存空间，积极维护
平台生态。

此外，也要积极构建乡村预
防 犯 罪 防 线 ，增 强 服 务“ 适 老
化”。通过进一步加强家庭关怀，
提高农村中老年人应对电信网络
诈骗的免疫力，不给不法分子可
乘之机。

警惕非法“村推”，铲除“网络黑号”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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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

新华社记者11月24日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广州花都区警方日前打掉一个特大生
产、销售假烟团伙，查获假冒品牌香烟约138万支，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
绍，该团伙经营规模比较大，仅包装机就有27台，估计每日的生产量及出货量能到5000条，
他们都是制作好后运输放置在仓储点内，只供应给固定的客源，收到要货消息后再用小车
送货上门。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斩断假烟制售链条


